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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反送中基金條例 

 

本條例旨在就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反送中基金的日常管理及程序的事宜，及相關的事宜訂定條文；就成立一

管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反送中基金的機構，及相關的事宜訂定條文。 

 

弁言 

2019 年 6 月香港政府假借陳同佳案強推《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 修訂 ) 條例草案》，

引發一百零三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表達一致的反對聲音，民怨四起，唯政府視而不見，無視市民訴求，

強推不赦之惡法，逼使示威者無奈地將行動升級，官逼而民反。衝突中多名中大學生因此無辜受傷或被

檢控。故為了更有效地支援香港範圍內大小的民主運動，及響應是次史無前例的一百零三萬市民上街守

衛香港之義舉，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撥出學生會基金中的一百零三萬元正創立反送中基金，以支

援因為任何不同形式的民運活動中受傷或被檢控的中大學生，資助適當合宜的預支經費，以表示對任何

即將發生的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及推動香港社會的良性發展作出助力。 

 

現由代表會制訂本條例如下── 

 

第 1 部 導言 

 

1. 簡稱 

(1) 本條例可被引稱為《反送中基金條例》。 

(2) 本條例的英文譯名為“Hong Kong Anti-Extradition Law Foundation Ordinance, The Student 

Un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釋義 

除本文另有所指外── 

「本校」 指 香港中文大學。 

「本會」 指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代表會」 指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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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反送中基金管理委員會 

 

3. 反送中基金管理委員會 

現設立一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反送中基金管理委員會」。 

 

4. 委員會的性質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反送中基金管理委員會是代表會轄下的委員會，代表會可藉其決議推翻香

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反送中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決議。 

 

5. 委員會的組成 

(1) 委員會由 1 名主席、1 名秘書、1 名司庫，及包括他們的最少 6 名委員組成。 

(2) 委員會的委員由代表會主席按議事規則規定的程序任命的代表最少 6 名； 

(3) 委員會的觀察員包括以下人士── 

a) 代表會主席；及 

b) 幹事會會長。 

(4) 委員會的主席、秘書及司庫須由委員於該會期內舉行的首次會議上互選產生；委員會的主席、秘

書及司庫在任何情況下，必須由代表出任；如主席及秘書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

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5) 委員的任期為 2019 年的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的 6 月 19 日，或代表會議決取消為止，以較早者

為準；委員的資格不受委員的身份是否仍為其被委任時的身份所影響。 

 

6. 利益衝突 

(1) 如委員會的委員與撥款申請人或擔保人有任何利益衝突時，該委員必須向委員會申報備案；委員

會須考慮個別情況，決定是否容許該委員參與有關申請的討論、審批及表決。 

(2) 如有委員在已知與撥款申請人或擔保人有任何利益衝突時，沒有向委員會申報備案；有關已撥出

的款項的表決均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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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的紀律及免職  

如委員會的委員在其委員的職務上有行為不檢，或失職的行為，或違反本會章則時，按其嚴重程度，

委員會可對其施行以下懲處── 

(1) 在會議上通過對該委員的遺憾或譴責議案，並告知代表會； 

(2) 提請代表會通過對該委員的遺憾或譴責議案，並公告本會會員； 

(3) 提請司法委員會審理；或 

(4) 提請任命機構撤回該委員的任命。 

 

8. 委員的辭職 

委員會的委員可藉以書面通知委員會主席及任命機構首長辭職，委員會及任命機構須省覽該辭職；辭

職自書面通知正式發出起或書面通知上列明的較後時間起生效。 

 

9. 法律顧問 

(1)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法律顧問為委員會的法律顧問。 

(2) 委員會可不時聘請及諮詢法律顧問；相關費用自反送中基金支出。 

 

10. 委員會的職責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反送中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 

(1) 管理反送中基金的資金的收入和投資； 

(2) 批准或否決撥款申請； 

(3) 不時釐定基金批款的準則、程序及有關財務規條； 

(4) 批准或否決籌募基金的活動； 

(5) 於落任後一個月內向代表會提交財務報告及工作報告；及 

(6) 就本條例的修訂向代表會提交建議。 

 

11. 委員會的會議 

(1)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有關每次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的書面預

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3 日前發給各委員。 

(2) 如果有 3 名委員要求，委員會主席必須於 7 日內召開會議。 

(3)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包括主席在內的 4 名委員。 

(4) 委員會會議毋須公開舉行，但委員會主席或獲其授權的委員須不時向代表會報告其會務。 

(5)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持會議的任

何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6) 如委員會認為情況特殊，可酌情免卻本條第（1）款的要求。 

 

12. 委員會的首次會議 

(1) 委員會按第 5 條（委員會的組成）的規定組成後，由代表會主席須在由代表會主席按議事規則規

定的程序任命的代表中，任命其中一人為臨時主席，其職能為召開委員會的每屆委員會的首次會

議。 



《2019 年反送中基金條例》 4 

 

 

(2) 每屆委員會的首次會議須在臨時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有關會議日期、時間及

地點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3 日前發給各委員。 

(3) 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在選出委員會的主席、秘書及司庫後結束。 

 

13. 書面通傳的表決權力 

委員會主席可命令任何須由委員會決定的事宜，藉傳閱文件方式交由各委員研究，而委員亦可以書面

向主席示明其批准。如過半數委員在主席為此目的而指定的限期屆滿前已示明其批准，同時在限期屆

滿時並無委員以書面向主席表示反對，或要求將該事宜交由委員會開會決定，則該事宜須當作已獲委

員會批准。 

 

14. 委員會的程序 

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第 3 部 基金管理 

 

15. 基金的支出 

(1) 反送中基金的支款事項須經委員會主席、代表會主席及本會財務顧問簽署方為合法；委員會秘書

須將有關的審批紀錄副本交予代表會秘書處，方可從基金中支取款項。 

 

16. 基金的收入來源 

         本基金由第四十九屆代表會從學生會基金撥出一百零三萬元正成立。 

 

17. 財政年度終結結算 

(1) 反送中基金以 2019 年的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的 6 月 19 日為基金的財政年度。 

(2) 委員會須於年度終結前處理所有單據及支款，並送達財務顧問簽署。 

(3) 反送中基金賬戶內的款項，在年終結算後，餘下的盈餘撥歸學生會基金。 

 

第 4 部 基金申請 

 

18. 撥款宗旨 

反送中基金的款項，須用於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及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本條為本條例的凌駕性原

則。 

 

19. 申請資格 

以下的團體可向本委員會申請撥款── 

(1)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各中央組織 

 

20. 申請條件 

(1) 委員會可為基金的撥款申請另定條件，包括但不限於申請時間的限制和審批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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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的撥款申請，不應遲於該活動完結後的 2 個月內提出。 

 

21. 申請文件 

(1) 申請人須向委員會以委員會指定的方式遞交相關的財政預算；申請人須指明申領金額。 

(2) 幹事會及代表會秘書處亦可不時協助申請人轉交文件到委員會。 

 

22. 邀請申請人向委員會解釋 

委員會可邀請申請人及獲撥款的團體或人士提供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

釋，或出示紀錄或文件。 

 

23. 活動完成後文件 

獲撥款的團體或人士須於活動後 1 個月內或批準撥款後 1個月內，以較遲者為準，須向委員會遞交財政

報告。 

 

 

24. 單據及報告的要求 

(1) 在支取基金的款項時，必須有單據，以及獲委員會接納的財政報告方可支取。 

(2) 如獲撥款的項目的活動時間長於 6 個月，委員會可於審批時要求獲撥款的團體或人士定期遞交財

政報告。 

(3) 如委員會認為情況特殊，可酌情免卻本條的要求。 

 

25. 預支款項 

(1) 委員會可批准為項目預支款項，由委員會支出款項到獲撥款的團體。 

(2) 如為預先支取款項，如有任何剩餘的撥款，獲撥款的團體必須於活動後 1 個月內退還給委員會。 

(3) 如有支出項目超過財政預算，或財政預算用途範圍外，必須交委員會討論及通過方可支取。 

 

26. 申請人責任 

如獲撥款的團體或人士有以下情況，委員會可要求，全數或部份退還獲批之撥款── 

(1) 違反代表會或委員會的決議；或 

(2) 違反本條例或本會的成文法規；或 

(3) 未有按經委員會同意的財政預算所示使用撥款；或 

(4) 於不誠實情況下，獲得批款。 

 

27. 保密條款 

(1) 如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可要求各委員就需要保密的申請內容簽署保密條款，禁止公開一切有關申

請的內容；惟仍需將有關審批金額書面通知代表會檔案管理委員會存檔。 

(2) 現宣告就本條而言，與該必須保密的申請有關的內容，不受本會的《檔案條例》約束，或任何要

求交出有關文件的章則或代表會決議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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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代表會主席，委員會主席及幹事會主席一致同意下可以即時銷毀一切需要保密的申請內容。否

則需要保密的申請內容在委員會通過撥款後一個月內銷毀。 

 

28. 保密監察 

(1) 如代表會認為有關保密申請違反申請程序或本會章則，或申請人未有符合其財政預算的內容使用

款項，代表會可藉決議就該項特定申請，委任 2 名代表為保密監察員，查核有關申請資料。 

(2) 保密監察員不可同時兼任委員會委員。 

(3) 保密監察員可查核有關申請的所有文件，惟該保密監察員必須簽署保密條款。 

(4) 如 2 名保密監察員均認為其被委任查核的撥款申請有本條第 (1) 款所述的情況時，可要求委員會

── 

a) 宣告有關申請的保密條款無效，公開有關申請內容供代表會查核，代表會有權就該申請進

行議決，並為最終決定；或 

b) 維持該申請的保密性，但拒絕有關申請，申請人並須交還任何已發放的款項。 

 

第 5 部 代表會的權力 

 

29. 代表會的權力 

代表會有權行使本條賦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反送中基金管理委員會的一切權力。 

 

30. 港幣三十萬元以上的撥款的處理 

如某一撥款申請超越港幣 30 萬元，須先由委員會通過，後提交代表會批准。 

 

第 6 部 補充 

 

31. 生效 

本條例經代表會通過後即時生效。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九日後失效。 

 

 

 


